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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京04执165号案件情况说明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司对北京盛世原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西关路20号的82套不动产进行评估。
2021年3月9日，我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申请人北京东富宝盈投资中心的代理人赵璨律师、被申请人聂磊的代理人王辉及承办人李法官一同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现因评估需要，请贵院协助确认以下事宜：
1.实地查勘时，我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对象地下车位59个、地下商铺3套、地下仓储4套、地上商务办公1套，共计66套不动产进行了实地查勘。

请贵院协助确认《价格评估委托书》[（2020）京04执165号]中82套不动产是否变更。
2.根据聂磊的代理人王辉在实地查勘时提供并经承办法官确认采用的《琥珀郡车库租赁合同》（签约日期2018年6月1日），甲方（北京盛世原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北京市昌平区西关路20号【琥珀郡】1、2、3、4号楼地下二层车库，车位数量约250个”，出租给乙方（那文静）。
请贵院协助确认《琥珀郡车库租赁合同》（签约日期2018年6月1日）中是否包含本次估价对象地下车位59个。

若包含，请提供《楼号对照证明》（说明“昌平区西关路20号5幢”与“昌平区西关路20号【琥珀郡】1、2、3、4号楼”的对应关系）。

3.根据聂磊的代理人王辉在实地查勘时提供并经承办法官确认采用的《琥珀郡商铺租赁合同》（签约日期2018年2月5日），甲方（北京盛世原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北京市昌平区西关路20号1号楼一层101-A02~A04商铺，商铺建筑面积约1300m2，房高约7米及地下一层约100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崔洪林）。
请贵院协助确认《琥珀郡商铺租赁合同》（签约日期2018年2月5日）中是否包含本次估价对象地下商铺3套、地下仓储4套。

若包含，请提供《楼号对照证明》（说明“昌平区西关路20号5幢”与“昌平区西关路20号1号楼”的对应关系）。
联系人：常畅

联系电话：82253558-237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1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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